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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卫星定位应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（二）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4 年 10 月 11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4 年 10 月 11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民

事裁定书【（2024）兵 0601 民初 2930 号】。 

法院经审查认为，本案案情复杂，当事人争议较大，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

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本案

转入普通程序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。 

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厦门卫星定位应用股有限公司 

法定代理人：赖增伟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本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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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（五家渠市交

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） 

主要负责人：褚静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关联关系 

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21 年 9 月 3 日，原告中标原第六师公路工程建设管理处（现已注销，以

下简称“原管理处”）的第六师智慧交通信息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（二期）项目

（简称“案涉项目”）。2021 年 9 月 13 日，原告与原管理处就案涉项目签订《项

目建设合同》；2021 年 9 月 22 日，原管理处签署《工程变更单》同意对项目金

额核减人民币（下同）1,689 元；2021 年 10 月 10 日，双方签订《补充协议书》

（以下合称“案涉合同”），核减后的合同总价款为 20,123,928.5 元。 

原告依约履行合同义务，2021 年 11 月 12 日，原管理处出具《第六师智慧

交通信息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初步验收意见》确认项目初步验收通过；2021 年

12 月 18 日项目进入试运行并已实际符合合同约定的终验标准，但原管理处及

被告拒不组织终验，屡次提出合同以外的整改需求，致使项目至今尚未终验。

2023 年 12 月 15 日，原告向被告提交《竣工验收申请书》申请组织终验，但被

告至今仍未组织终验。因此，案涉项目自 2021 年 11 月 12 日初验通过，被告

就负有在 2021 年 11 月 27 日（初验后 10 个工作日的次日）支付款项至初验款

（合同总金额的 80%）即 16,099,142.8 元。除了原管理处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

支付 1,990,800 元外，其余款项原管理处及被告均未支付。截至提起本案诉讼

之日，被告仍拖欠截止至初验款的合同款 14,108,342.8 元未支付。 

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鉴于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，原告向法院作出如下诉讼请求： 

一、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至初验的合同款人民币 14,108,342.8 元； 

二、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（以人民币 14,108,342.8 元为基数，

自 2021 年 11 月 27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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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，暂计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为人民币

4,411,051.75 元）； 

三、判令被告立即根据《项目建设合同》约定比照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和

工程变更单对项目进行终验； 

四、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原告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312,000 元； 

以上金额暂合计人民币 18,519,394.55 元。 

五、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因本案支出的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、财产保全责任

保险费用、鉴定费、公证费、调查取证费、差旅费（以实际发生的票据金额为

准）。 

 

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诉讼裁判情况 

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审查认为，本案案情复杂，当事

人争议较大，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一百七十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本案转入普通程序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。 

 

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 

讼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避免对公司造成损失，并根据诉讼进展情 况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暂未对公司财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；公司将及时披露

案 件进展情况，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进一步评估对公司财务的影响。 

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本次诉讼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尽量避免对公司

造成损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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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垦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24）兵 0601 民

初 2930 号】 

 

 

厦门卫星定位应用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 月 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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